
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 

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发文目的） 

为推进首都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推动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

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功能和应用） 

本办法所称的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

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具有社会保障、待遇发放、养老助残、

医疗健康、公园年票、城市交通、生活缴费、金融服务等功

能，并逐步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实现身份信息识别查询、民

生补贴待遇发放等应用的多卡合一、一卡通用。 

鼓励开发社会保障卡在智慧城市服务、社会便民服务等

民生领域的应用功能，促进跨领域、跨行业集成应用。 

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包括实体卡和电子卡。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涉及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

通）服务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

一卡通）的申领、制作、发放、使用等事项，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发放对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均可申领、使用



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 

在本市享有养老助残、教育管理服务及其它政务服务或

公共服务权益的人员也可申领、使用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

京民生一卡通）。享受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权益的范围依据

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持卡人可以根据

个人需求申领并应用电子卡。 

第五条  （信息记载） 

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的制作遵循国家

和本市相关标准，记载持卡人的基础信息和相关享受权益信

息。  

第六条 （管理原则） 

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的服务管理应当

遵循统一组织、强化协作、整合资源、高效便民、保障安全

的原则。 

第七条 （管理职责）   

市政务服务部门建立健全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

一卡通）服务管理体制机制，负责统筹协调和组织领导北京

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服务管理。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具体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北

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业务管理和服务体系建

设，负责协同市有关部门优化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

一卡通）应用环境。 

本市政务服务、经济信息化、教育、民政、残联、交通



运输、医疗保障、卫生健康、文化旅游等有关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做好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在本行

业的应用管理服务工作。 

市财政部门负责推进财政领域利用北京市社会保障卡

（北京民生一卡通）开展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等工作。 

本市有关金融监管部门、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

一卡通）合作金融机构等单位配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做好相关工作。 

第八条 （卡服务职责）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市有关部门、北京市社会

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合作金融机构做好北京市社会保

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的申领、使用、挂失、解挂、补换、

注销等工作，简化办理流程，缩短办理时间，提高办事效率。 

第九条 （发放原则）   

市人民政府确定依托社会保障卡整合的政府公共服务

领域，市有关部门不再发放本领域民生类卡。 

前款规定以外的政府公共服务领域适合使用北京市社

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经与市有关部门协商一致，并报请北京市人民政府同意后，

可以使用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替代市有关

部门发放的民生类卡和证件。 

第十条 （数据共享原则） 

北京市统一权益信息共享应用平台作为全市大数据平

台组成部分，实现与本市政务服务、民政、教育、卫生健康、



公安等有关部门负责管理的公民信用信息系统、健康信息系

统、人口管理系统以及有关用卡业务系统等涉及本市民生领

域权益数据的共享。 

第十一条  （服务机构责任）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本市其他有关部门、北京市

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合作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应当依法使用与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有关

的信息，对在工作中获取的持卡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或者违法查询、使用持卡人个人信息和

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加载的民生权益信息。 

第十二条 （持卡人责任） 

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加载的各项民生

权益仅限本人使用，持卡人应妥善保管所持北京市社会保障

卡（北京民生一卡通）及密码，不得出借、出让、转借。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冒领、冒用、盗用他人北京市社

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不得伪造、变造、买卖北京

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 

因违反第一、第二款规定，造成就业专项资金、社会保

险基金及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等损失的，本市各业务主管

部门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诚信档案）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市有关部门建立北京市

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服务管理诚信档案。对持卡

人违反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服务管理规定



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记入诚信档案。 

第十四条 （舆论导向）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市有关部门通过广播、电

视、报纸和网络媒介等对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

通）的应用载体、适用范围、用卡规范和服务流程等进行宣

传，引导持卡人积极使用，营造良好的使用环境。 

第十五条 （相关人员责任） 

与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管理相关的行

政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合作银行、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给持卡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予

以赔偿，并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 2021年  月  日起施行。 

 

 

 

 

 

 

 


